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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个人
住房公积金按月冲还贷款业务暂行规定

为了不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进一步拓展住房公积金

贷款还款业务渠道，减轻我市缴存职工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

贷款还款压力，为缴存职工提供优质便捷服务，结合本中心

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定义

个人住房公积金按月冲还贷款业务，是指在兰州住房公

积金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本中心”）缴存公积金且已办理

了本中心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借款人及配偶(以下简称“申请

人”)，委托本中心每月依据当月应还款本息总额，通过扣划

申请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中的余额用于冲抵部分或全部住

房公积金贷款每月应还款额。

第二条 申请条件

（一）缴存账户状态正常且未被冻结；

（二）在本中心存在多个公积金账户的，须先办理账户转

移合并；

（三）缴存账户须按月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6 个月

（含）以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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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公积金贷款还款满 1 期且当前还款状态正常。

第三条 办理要件

申请人身份证原件。

第四条 业务办理

（一）申请。已办理贷款的申请人，在工作日携带要件资

料向发放贷款的分支机构提出申请；新办理贷款的申请人，

可在贷款面签时一并申请。

（二）签订协议。由分支机构与申请人本人签订《兰州住

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个人住房公积金按月冲还贷款业务委托协

议》。

（三）扣划。本中心贷款综合信息系统自协议签订次月起

自动完成扣划。

扣划顺序：借款人或配偶一方申请按月冲还贷款业务的，

扣划申请人缴存账户的余额，不足部分扣划借款人约定的银

行还款账户内资金；借款人及配偶双方均申请按月冲还贷款

业务的，先扣划借款人缴存账户的余额，再扣划配偶缴存账

户的余额，不足部分将继续扣划借款人约定的银行还款账户

内的资金；借款人应确保银行还款账户资金充足。

第五条 业务终止

（一）已结清贷款本息的；

（二）申请人申请终止按月冲还贷款业务的；

（三）申请办理按月冲还贷款业务后当期还款状态为逾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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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；

（四）申请办理按月冲还贷款业务后累计 3 期还款逾期的，

12 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办理；

（五）申请办理按月冲还贷款业务后，在本中心存在不良

信息的；

（六）按月冲还贷款业务期间缴存账户封存或被冻结的；

（七）不适用继续按月冲还贷款业务的其他情形。

除本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款外，因其他条款终止按月冲还

贷款业务的，本中心和受委托银行均不承担主动告知义务。

申请人应积极主动关注还款卡(折)余额及还款计划，贷款未

结清的，应继续通过原约定的还款卡(折)履行正常还款义务，

若发生逾期将承担违约责任。业务终止后需再次申请开通的，

应重新签订《兰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个人住房公积金按月

冲还贷款业务委托协议》。

第六条 其他说明

（一）因本中心系统升级、故障等原因造成冲还贷款业务

不能正常发起的，均不免除借款人在借款合同中的义务和责

任。

（二）因国家法律法规、本中心业务调整等原因对按月冲

还贷款业务产生影响的，本中心有权变更或终止按月冲还贷

款业务，借款人应继续履行借款合同约定的义务。

（三）业务变更时须提供相应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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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定自 2022 年 8 月 19 日起施行，由兰州住房公积金

管理中心贷款管理科负责解释。


